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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

第56号提案的答复
侯春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城市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我委工作的关注并建言献策，我委对您的建议十分重视。在公共建筑中为哺乳期女性开辟专门的哺乳空间，以及为婴幼儿家长开设的照料婴儿的育婴室，体现的不仅是对妇女、儿童的尊重和关爱，更是公共服务理念的人性化，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，亦是现代公共建筑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点。
据了解，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场所母婴室缺乏、哺乳条件和环境差等问题，国家卫计委将制定母婴室设置标准，用以引导企业单位和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。下一阶段，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，依据现行规范和相关行业技术标准，抓紧制定我市公共场所母婴室的配建标准及设施配备要求，指导和监督项目建设单位及设计机构按规范要求进行配套建设，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单位及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通过加建、改建的方式增设母婴室，并配合有关部门强化母婴室的后续维护和运营管理，逐步提升我市公共场所母婴室的建设水平。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建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营口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
2017年7月7日
联系人：何滨　（电话： 29232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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